
臺北市政府 95.02.23.  府訴字第 095741898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原 處 分 機 關：臺北市文山區第一戶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申請撤銷離婚及監護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4年 12月 13日北市文一戶字第

09430787600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之前配偶○○○於 94年 11月 9日委託○○○檢具經我國駐溫哥華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驗證之加拿大亞伯漢省皇家法院 CalGary地方法院離婚判決書、離婚證明書（含經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及委託書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辦理離婚及未

成年子女監護登記，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後隨即辦理訴願人與○○○之離婚登記及 3名子女

○○○、○○○、○○○之監護登記，並以 94年 11月 18日北市文一戶字第 09430734500號

函

通知訴願人前述離婚登記已辦理完竣，另請訴願人辦理換發國民身分證。嗣訴願人委託○○

事務所於 94年 12月 7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撤銷離婚及監護登記，原處分機關以離婚判決書業

經我國駐溫哥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驗證，並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認證之中

文譯本，且形式上亦無民事訴訟法第 402條第 1項各款所列事由，乃以 94年 12月 13日北市

文

一戶字第　0943078 7600號函復訴願人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於 95年 1月 2日向本府提起

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戶籍法第 36條規定：「離婚登記，以雙方當事人為申請人。但經判決離婚確定者，得

　　以當事人之一方為申請人。」第 37條規定：「監護登記，以監護人為申請人。」第 46條

　　規定：「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登記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認領、終止收養、結婚

　　或兩願離婚登記之申請，除有正當理由，經戶政事務所核准者外，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

　　民事訴訟法第 402條規定：「外國法院之確定判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認其效

　　力：一、依中華民國之法律，外國法院無管轄權者。二、敗訴之被告未應訴者。但開始

　　訴訟之通知或命令已於相當時期在該國合法送達，或依中華民國法律上之協助送達者，

　　不在此限。三、判決之內容或訴訟程序，有背中華民國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四、無相互之承認者。前項規定，於外國法院之確定裁定準用之。」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3條第 3項規定：「在國外作成之文書，應經我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

　　交部授權機構驗證。」法務部 82年 11月 8日法 82律決 23717號函釋：「主旨：關於持

憑

　　美國地方法院離婚判決書申請離婚登記，其中判令未成年子女，由在臺祖父母監護，可

　　否受理乙案，復如說明二，請查照參考。說明：……二、案經轉准司法院秘書長 82年 10

　　月 29日（82）秘臺廳民一字第 17966號略以『……二、按外國法院之確定判決，除據為

　　執行名義請求本國法院強制執行者，依強制執行法第 43條（現行法係強制執行法第 4條

　　之 1）規定，應經本國法院以判決宣示許可其執行外，各機關均可依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規定為形式上之審查，據以決定是否承認外國法院確定判決之效力，惟有私權爭執時

　　，利害關係人仍可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三、當事人持憑美國法院離婚判決書申請登記

　　，其中關於未成年子女監護部分可否受理，涉及事實之認定，請參考前開法律見解斟酌

　　審認之。』……」

　　內政部 83年 1月 14日臺（83）內戶字第 8205751號函釋：「主旨：有關戶政事務所就外

　　國法院判決案件應否就民事訴訟法第 402條所定要件為實質審查之疑義一案，復請查照

　　。說明：……二、法務部 77年 4月 26日法 77律 7022號函釋：『按民事訴訟法第 402條

規

　　定，對外國法院確定判決之效力，以承認為原則，不承認為例外。參酌司法院秘書長 73

　　年 6月 23日（73）秘臺廳（一）字第 00410號函意旨，行政機關並可依該條規定為形式

　　之審查，以認定其效力。……』，另法務部 82年 11月 8日法 82律決 23717號函轉司法

院

　　秘書長 82年 10月 29日（82）秘臺廳民一字第 17966號略以：『……二、按外國法院之

確

　　定判決，除據為執行名義請求本國法院強制執行者，依強制執行法第 43條規定，應經本

　　國法院以判決宣示許可其執行外，各機關均可依民事訴訟法第 402條規定為形式上之審

　　查，據以決定是否承認外國法院確定判決之效力，惟有私權爭執時，利害關係人仍可循

　　民事訴訟程序解決。……。』，有關戶政事務所依據我駐外館處函轉或當事人之一方親

　　自提憑經我駐外館處驗證之外國法院確定判決書申請離婚、終止收養、監護、撤銷結婚

　　、認領、收養……等身分登記，戶政事所可依法務部上開二函釋為形式上之審查，認定

　　其效力後，受理登記，無庸送由我國法院確認其效力。惟為保障在臺當事人或關係人（

　　如被認領人之生母）之權益，戶政事務所於登記後，請通知在臺設有戶籍（現戶人口）

　　之當事人或關係人。」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原處分機關根據加拿大法院確定判決辦理離婚登記，除形式上審查該判決是否經我國

　　　駐外單位之驗證外，仍應審查該判決有無民事訴訟法第 402條第 1項所規定之事由。

　　　原處分機關僅憑經我國駐溫哥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驗證之加拿大法院判決辦理離婚

　　　及監護登記，根本未就該判決是否為「確定判決」及有無民事訴訟法第 402條第 1項

　　　規定之情形，即率爾准予登記，不免過於草率。

（二）離婚訴訟依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乃專屬於夫妻住所地之法院管轄。系爭外國法院判

　　　決之時間點約在 92年左右，當時訴願人與○○○之戶籍地即夫妻住所地，均在臺北市

　　　文山區。而且 2人之國籍均為中華民國，並無涉外之連繫因素，依民事訴訟法第 568

　　　條第 1項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14條規定，該離婚訴訟除應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專

　　　屬管轄外，亦應依中華民國之法律審查有無離婚之原因事實，系爭加拿大法院判決並

　　　未適用我國之法律，即准許○○○離婚之請求，顯與前揭規定不合，依民事訴訟法第

　　　 402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3款所列之事由，應不認定其效力。

（三）系爭加拿大法院判決因訴願人根本未應訴，依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

　　　，應不認定其效力。

（四）系爭加拿大法院判決是否為確定判決，○○○並未舉證，依民事訴訟法第 402條第 1

　　　項本文規定，應不認定其效力。

三、卷查系爭加拿大法院離婚判決書及離婚證明書業經我國駐溫哥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驗

　　證，並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附卷可稽。職是，原處分機

　　關根據首揭內政部 83年 1月 14日臺（83）內戶字第 8205751號及法務部 82年 11月 8

日法

　　82律決 23717號函釋意旨，以系爭加拿大法院確定判決形式上無民事訴訟法第 402條第

　　 1項各款所列事由，而承認該確定判決之效力，進而依○○○之申請為其與訴願人之離

　　婚登記及 3名子女○○○、○○○、○○○之監護登記，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系爭加拿大法院判決並非確定判決，且有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第 1項第 1

　　款至第 3款之事由，應不認定其效力等節。經查，系爭加拿大法院判決經我國法院所屬

　　民間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已明確記載略以：「1.本院判決如下：本院就原告與被告，

　　於西元 1997年 9 月 27日於臺灣臺北所締結之婚姻，判決准予離婚，本件離婚除於法定期

　　間內上訴者外，自本判決書作成之日起後 31日生效。……2.原告對所有婚生子女有監護

　　權。……於西元 2003年 11月 25日所製作……於本判決書生效前，各配偶均不得再婚，生

　　效後，各配偶得聲請法院核發離婚證明書。如本判決經上訴，其生效時間將會延後。」

　　等語，對照離婚證明書經認證之中文譯本所載：「……○○○與○○○於西元 1997年 9

　　月 27日隆重地締結之婚姻於西元 2003年 12月 25日判決離婚生效。……」等語，系爭加

拿



　　大法院判決已因訴願人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自屬民事訴訟法第 402條第 1項本文所謂

　　「外國法院之確定判決」無疑。復查，依卷附離婚判決書及離婚證明書經認證之中文譯

　　本所載內容，並無從知悉系爭加拿大法院之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 402條第 1項第 1

　　款至第 3款之事由，則原處分機關依首揭內政部 83年 1月 14日臺（83）內戶字第 82057

　　51號及法務部 82年 11月 8日法 82律決 23717 號函釋意旨，對該確定判決為形式上之審

查

　　，進而承認該判決之效力，核屬適法。訴願主張，與事證不符，不足採憑。另系爭加拿

　　大法院之確定判決實質上有否民事訴訟法第 402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3 款之由，訴願人

　　如有爭執，應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爰非本案審理範圍，併予指明。從而，原處分機關

　　所為處分，揆諸首揭規定及函釋意旨，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副主任委員　王曼萍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委員　陳立夫

　　　　　　　　　　　　　　　　　　　　　　　　　　　　　　　　　　委員　陳媛英

中　　華　　民　　國　　　95　　年　　　 2　　　月　　　23　　日市長　馬英九　公

　　　　　　　　　　　　　　　　　　　　　　　　　　　　　　　　　　　　　　　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